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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还
想了解更多法
律知识，可以
关注本报微信
公众号，我们
会定期推送大
家关心的话
题。如果您有
想听的课程，
也可在关注本
报微信公众号
后发微信给我
们，我们将从
中选择话题，
邀请专家来为
大家上课。

刘想想律师

捐助时还可能碰到一种情

况，那就是“手滑”多捐了。这

些多捐的钱能要回来吗？

今年3月，微博用户李先生

看到一个名叫“白血病的哥哥

文飞达急需 50 万治疗”的项

目，他想捐助300元，结果操作

时不小心多输入了两个零，捐

出了3万元。李先生随即联系

发起该项目的基金会要求退

款，却遭到拒绝，理由是钱款捐

赠给求助者后就没有了对善款

的使用权。事情被曝光后，基

金会表示误捐的3万元会原路

返还。

对此，有网友认为，既然李

先生捐3万元属于操作失误，当

然有权要求退款。“理论上来

说，善款被捐给基金会后，所有

权已经发生转移。李先生没有

了对善款的所有权，自然不具

备使用权。”刘想想律师表示，

通常情况下，捐款后要求退款

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除非有

证据证明李先生的本意确实是

捐300元而不是3万元。那么，

法院认定多捐的2.97万元为不

当得利后，李先生可以要求基

金会返还差额。

“这样规定是为了体现慈

善活动的诚信精神。”刘想想律

师说，如果不存在操作失误，只

是单纯想将捐出去的善款收回

来，这样的行为有违承诺，也存

在被人用于炒作的可能。“实际

上，不仅无故退捐不被支持，大

多数情况下，悔捐也不被允

许。首先，《合同法》规定，涉及

慈善的赠与合同是诺成性合

同，一经承诺，合同即刻生效，

承诺人有交付相应善款的义

务。其次，《慈善法》也明确规

定，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

未交付捐赠财产，慈善组织或

者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要求

交付；捐赠人拒不交付的，慈善

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

者提起诉讼。”刘想想律师说，

诚信是相互的，如果受益人未

按照协议使用善款，慈善组织

也有权要求其改正；受益人拒

不改正的，慈善组织有权解除

协议并要求受益人返还善款。

刘想想律师建议，爱心捐

款时，既要态度谨慎，也要认真

操作，这样才能让捐助成为一

件美好的事情。

本报记者 裘怡晨

近日，访美失踪学者章莹颖家人的“骗捐门”在网上闹得

沸沸扬扬。两个月内，他们在美国某募捐网站发起的“寻找章

莹颖”募捐金额从最初的1.5万美元提高到50万美元，募捐目

的也变更为“完成她的心愿，帮助她的家庭”。不少网友因此

对钱款的去向提出质疑，更有募捐者表示已在申请退款。

不久前，刷爆朋友圈的公益筹款活动“小朋友画廊”也一

度陷入“骗捐”漩涡，有人怀疑“投资商分成”，直到活动组织方

公布钱款流向，舆论风波才得以平息。

如今，借助互联网，公益募捐的渠道、方式越来越多元。

可究竟哪种网络募捐靠谱？又该如何避免被骗捐？本期“法

治微沙龙”特别邀请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想想，结合近

年来的热点募捐事件，教大家如何识别真假网络募捐，如何依

法行善。

你以为的爱心打赏有可能是个大坑
手一滑300变3万，要回来不容易
律师：行善也要竖起“避雷针”

如何避免被“骗捐”？
最好通过正规平台

献爱心最怕献错人，万一献错该咋

办？刘想想律师先从一个大家熟知的事件

说起。

2015年6月，26岁的男子童某在网络

社区“知乎”上一人分饰几角，自导自演了

一出女大学生没钱治病上网求助的戏码，

并通过公布在平台上的账号募得24万元

善款。童某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后，“知乎”

平台联系警方，并固定了有关证据。2016

年1月，童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苏州警方刑

拘。与此同时，有被骗的用户找到“知乎”

负责人，希望平台能赔偿自己的损失。

平台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刘想想

律师表示，民政部等印发的《公开募捐平台

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个人发布求助信息其

真实性由发布者负责，因此平台是否担责

关键看其是否存在过错，“事发后，如果平

台及时履行删除义务，防止损失进一步扩

大，就不存在相应过错，不用承担法律责

任。这种情况下，用户也不能要求平台赔

偿他们的损失”。

那用户的钱就真的要不回来了吗？刘想

想律师建议，有两种合法途径可以挽回损失：

一是向民政部门举报，《慈善法》中明确规定，

民政部门有权监督、处罚这种违法募捐行为；

二是向公安机关报案，行为人涉嫌诈骗，公安

机关在刑事案件破获之后可以退赃。

2016年9月实施的《慈善法》叫停了

个人公开募捐的行为，但并未阻止网络上

的个人求助。如何辨别对方是真求助还是

假募捐呢？刘想想律师建议，捐助前，可以

向求助信息所在的网络平台求证，请平台

核实求助人的身份并调查求助信息是否属

实。如果求助帖中提到当事人所在地或所

在医院，可以打电话向医院核实，或网络搜

索求助者是否在当地的网络社区进行过相

应求助。“如果金额不多，最简单的方法是

看看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与信息发布者的身

份信息是否吻合。”

“当然这样也还存在风险。”刘想想律

师说，“如果真的想在网上献爱心，建议还是

通过正规的公益平台捐款，如淘宝公益、蚂

蚁金服公益平台、新浪微公益、中国慈善信

息平台、轻松筹、百度慈善捐助平台等，这些

平台都经过了民政部门的核准，可信度较

高。”而且，通过正规平台捐款，资金流向相对

透明，“如果想了解善款的去向，既可以要求

平台打印一份详细记载善款内容的回执，也

可以向民政部门提出监督和反馈的要求”。

如今，打赏也成了一些人

寻求爱心帮助的渠道。“这种捐

助，风险不小。”刘想想律师说。

日前，有人通过网络平台

“美篇”发布了一篇名为《呼唤

鹏鹏》的文章，讲述被继母打伤

的6岁男童鹏鹏的故事，并开启

打赏功能。仅1个多月，就有

7000余名爱心人士打赏。然

而有人发现，作者并未将打赏

金交给鹏鹏的母亲用于治疗，

也拒绝公开捐赠明细。后来，

鹏鹏母亲与作者取得联系，作

者称打赏金是个人所得，已将

部分钱款捐助给别的孩子。

8月30日，鹏鹏的代理律

师发表声明称作者的行为构成

不当得利。随后，作者通过微

博表示，自己前后共发布了19

篇关于鹏鹏的文章，到手打赏

金2.7万余元，已捐出1.9万余

元给更有需要的孩子，剩下的

8000余元将原路返还给打赏

者。但由于他并未出示相关证

据，网友对1.9万余元打赏金的

真实去向提出质疑。

“发文求打赏本质上是一

种个人求助行为。”刘想想律师

说，由于事先没有经过鹏鹏家

长的授权，作者是无权以鹏鹏

的名义发起个人求助的，更不

具备处分打赏金的权利，这个

作者的做法属于不当得利。

“如果作者借鹏鹏名义发文是

为了非法占有打赏金，且有证

据证明那 1.9 万余元被其挥

霍，那么该作者就涉嫌诈骗

罪。这样一来，打赏金可由公

安机关退回给打赏人或打赏人

起诉要求返还。”

刘想想律师提醒，“打赏

式捐助”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

称，比如该案中作者就很容易

被误认为是鹏鹏的亲属，从而

让人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的

打赏金会用于鹏鹏的治疗。

实际上，这种冒名求助的现象

在网络上并不少见，真假难

辨。因此，面对这类打赏，大

家应该理性、谨慎，这既是对

自己的善举负责，也能避免善

举被人利用。

打赏捐助可信吗？
信息不对称是掣肘

“手滑”多捐怎么办？
想要退款可不容易

漫画来源网络


